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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

24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5年

1月 22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肆亿零贰佰贰拾玖万零玖

佰捌拾玖元变更为肆亿零柒佰玖拾捌万壹仟肆佰贰拾玖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在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春新区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换领了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已变更为肆亿零柒佰玖拾捌万壹仟肆

佰贰拾玖元。除该项变更事项外，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另外，前述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续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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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

1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全部用于后

续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0.00元/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2024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分别披露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1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的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734,6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112.2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6.62元/股，合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299,997,006.34
元（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

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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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GenSci120注射液
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一

一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金赛药业GenSci120注射液的境内生产

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GenSci120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批件号：CXSL2400764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适应症：炎症性肠病（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GenSci120是金赛药业研发的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为治疗用生物制

品1类新药，抗体类型为 IgG1，通过和PD-1结合并激活PD-1抑制性信号通路以

及ADCC效应，从而抑制或杀伤致病性T细胞，发挥相对特异的靶向免疫抑制作

用。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尚不清楚的慢性肠道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我国城镇地区 IBD总发病率为 10.04/10万人

年，男性（10.79/10万人年）高于女性（9.24/10万人年）。UC的发病率为8.95/10万

人年，高于CD的0.71/10万人年，UC与CD的发病率比为12.61。UC最常发生于

青壮年期，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和不

同程度的全身症状，也可有皮肤黏膜、关节、眼、肝、胆等肠外表现。CD最常发生

于青年期，男性略多于女性。

传统治疗对于中重度 IBD的症状改善十分有限，长期使用激素会增加激素

依赖/抵抗和感染的风险，且有较多患者在生物制剂及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后，

仍不能达到临床缓解及满意的疗效。因此，IBD患者迫切需要疗效和安全性更

佳的治疗药物以更好的控制疾病活动度进而改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GenSci120注射液具有潜在治疗自身免疫病的成药性，本次临床

试验申请获批可以推动后续该产品临床开发及符合患者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2025年 1月，GenSci120注射液已获批开展用于成人系统性红斑狼疮、成人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的临床试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7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GenSci120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6）。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如子公司临床试验申请进展顺利，将有利于公司拓宽业务结构、优化产品结

构，并丰富完善战略领域产品线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

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

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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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延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
671,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57%。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披露了《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张延成先生计划自减持计

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窗口期内不得减持股份），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600,00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3443%。

截至2025年1月27日，张延成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43%，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延成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持股数量（股）

6,671,728

持股比例

1.435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142,020股
其他方式取得：3,529,708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及股权激励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张延成

减 持 数
量（股）

1,600,
000

减 持 比
例

0.3443%

减持期间

2025/1/7～
2025/1/27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12.36 －
12.90

减 持 总 金
额（元）

20,251,
156.00

减持完成
情况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5,071,728

当 前 持 股
比例

1.091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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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2月20日

2024年2月19日一2025年2月18日

5,000万元一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756,756股

2.1835%

66,903,975.13元

8.83元/股一11.1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公司股份拟用于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4年 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0）、2024年2月28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13）。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6月18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由不超过人民币 1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4.74元/股（含），预计可

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3,392,130股至6,784,26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实施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756,756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8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14元/
股、最低价为8.8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66,903,975.1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339 证券简称：四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1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09,800股

0.13%

7,323,850元

7.42元/股~9.8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1日，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自有资

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9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家家

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80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成交最低价为7.42元/股，成交最高价为9.87
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7,323,850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5-003
债券代码：113584 债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1月31日，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8,25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01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72元/股，最低价为5.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44,087,935.3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9日和2024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亿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

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87元/股（含），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即自2024年5月30日至

2025年5月30日。

公司已于 2024年 6月 28日实施完成 2023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116元），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5.87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75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8,25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0168%，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5.72元/股，最低价为5.2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44,087,935.39元

（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

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07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2/17，由董事会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3,364股

0.09%

1,998,998.02元

30.56元/股~31.8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

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57.66元/股（含），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7日、2024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5年1月末，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股份63,364股，占公司总股本73,684,211股的比例为0.09%，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 31.86元/股，最低价为 30.5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
998,998.0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5-005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19，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郑茳先生提议

2024年4月18日~2025年4月17日

3,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90,096股

0.622053%

37,604,268.31元

14.63元/股~26.1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2.5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9日及2024年4
月2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53,22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045601%，购买的最高价为26.16元/股，最低价为26.02元/股，支付

的金额为3,999,776.64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90,0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22053 %，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6.16元/股，最低价为14.6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60 4,268.31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8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定点通知的概况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内某知名车

企（限于保密要求，无法披露其名称，以下简称“客户”）出具的供应商定点通知

邮件，公司将为该客户的某款新能源车型开发并供应电池管路、电机管路及电

池缓冲片产品。根据客户规划，此次定点项目生命周期为 7年（2025年一 2031
年），预计生命周期内销售总金额约为1.7亿元人民币（其中电池管路、电机管路

销售金额预计为 0.7亿元人民币，电池缓冲片产品销售金额预计为 1亿元人民

币）。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项目定点通知，是客户对公司开发实力和生产制造等方面的认

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及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后

续提升市场份额奠定坚实的基础。未来公司将继续以研发和客户需求为导向，

与产业链客户保持紧密合作，快速响应其战略规划和订单诉求。

本次定点项目预计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若后续实质性销

售订单顺利转化，有利于增加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效益。

三、风险提示

1、项目定点通知书并不反映客户最终的实际采购量，本公告中所述预计生

命周期总金额系公司根据客户提供的预计产量结合预计单价计算而得，存在不

确定性，具体以订单结算金额为准。

2、公司相关产品的实际销售金额将与该客户实际产量等因素直接相关，整

体市场的发展状况、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均可能会对该客户的生产计划和

采购需求构成影响，进而对本公司的供货量带来不确定性。尽管双方具备履约

能力，但在履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产品开发遇阻、客户业务调整或不可抗力

等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

针对上述风险，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客户订单需求，积极做好产品研发、生

产、供应等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5日

证券代码：301459 证券简称：丰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2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客户项目定点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重 庆 长

安

河 北 长

安

合 肥 长

安

长 安 福

特

产量（辆）

本月

56,

648

6,606

38,

180

21,

774

去 年 同

期

98,281

9,178

36,657

19,786

同 比 变

动

-

42.36%

-

28.02%

4.15%

10.05%

本 年 累

计

56,648

6,606

38,180

21,774

去 年 同

期

累

计

98,281

9,178

36,657

19,786

同比

变动

-

42.36

%

-

28.02

%

4.15%

10.05

%

销量（辆）

本月

120,

705

14,861

53,743

17,512

去 年 同

期

134,668

9,070

44,020

20,957

同 比 变

动

-

10.37%

63.85%

22.09%

-

16.44%

本 年 累

计

120,705

14,861

53,743

17,512

去 年 同

期

累

计

134,668

9,070

44,020

20,957

同比

变

动

-

10.37%

63.85%

22.09%

-

16.44%

长 安 马

自达

其他

合计

6,947

51,

057

181,

212

7,658

54,348

225,908

-9.28%

-6.06%

-

19.79%

6,947

51,057

181,212

7,658

54,348

225,908

-

9.28%

-

6.06%

-

19.79

%

6,604

62,275

275,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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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2025年1月，长安汽车销量275,700辆，自主品牌销量240,972辆，自主

乘用车销量193,048辆，海外销量62,016辆

②新能源1月销量67,487辆。

③上述产销量数据含下属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为快报数，未经过本公司审

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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